附件2：

[bookmark: _GoBack]昌吉州2017年工业污染源全面
达标排放计划实施方案

为加大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力度，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环保厅《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17年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新环发〔2017〕10号）要求，确保年度计划任务落到实处，结合我州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选取产排污量大、已制定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或发放排污许可证的行业优先重点实施，通过重点带动一般，推动工业污染源实现全面达标排放。2017年11月底，钢铁、火电、水泥、煤炭、造纸、印染、污水处理厂、垃圾焚烧厂、电解铝、棉浆粕等10个行业达标计划实施取得明显成效，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和环境监管机制进一步完善，环境守法良好氛围基本形成。
二、基本原则
坚持问题导向，分类推进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坚持依法依规，充分发挥企业、政府和社会等各方作用；坚持信息公开，不断深化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坚持标本兼治，在持续保持打击违法排污高压态势的同时，建立健全环境治理长效机制。
三、工作安排
主要分工作部署、全面排查、评估实施、清理整治及总结上报等五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工作部署阶段(2017年2月中旬前)。各县市、园区环保部门要根据《昌吉州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结合本实施方案和本行政区域工作实际，认真开展工作。2017年2月15日前，将本行政区域内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和企业环境信息报送至州环境监察支队。
第二阶段：专项培训阶段（2017年2月25日-5月10日）。一是对环保工作人员开展培训。州环保局于2017年5月10前，分阶段、分批次组织各县市、园区环保机构负责人、环境监察机构负责人、执法骨干开展达标计划专项培训，保障达标计划顺利实施；二是对企业开展达标计划解读。县市、园区环保部门应通过多种渠道，向本行政区域内重点企业做好达标计划的解读工作，树立企业在环境保护工作中的主导地位，督促企业自觉履行达标排放义务。
第三阶段：全面排查阶段(2017年全年)。各县市、园区环保部门在深入总结2015年度环境保护大检查工作和2016年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的基础上，结合日常监管、违法案件查处、污染源在线监控等情况，对本行政区域工业污染源排放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全面排查工业污染源超标排放、偷排偷放等问题，切实掌握超标排放企业清单及存在问题。
第四阶段：评估实施阶段(2017年5月10日前、2017年7月起)。2017年5月10日前，各县市、园区环保部门重点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域钢铁、火电、水泥、煤炭、造纸、印染、污水处理厂、垃圾焚烧厂、电解铝、棉浆粕等10个行业污染物排放情况评估工作，并将评估报告及超标企业详细情况报送至州环境监察支队，汇总后经州环保局批准后上报环保厅；2017年7月起，各县市、园区环保部门根据本行政区域实际情况，分步组织实施其他各类行业污染物排放情况评估工作，并于2018年10月底前将评估报告及超标企业详细情况报送至州环境监察支队。评估报告应包括工业污染源总体情况、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评估结论、对策建议和下一步工作计划等内容；超标企业详细情况至少应包括企业污染物排放种类、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运行、污染治理工艺、超标原因及治理计划等内容。
2017年5月底前，州环保局污控科、大气办等相关科室，要根据县市、园区报送的评估报告和超标企业详细情况，制定超标企业达标升级改造路线，实施“一企一策”，科学合理推动达标计划。
第五阶段：清理整治阶段（2017年9月底前）。州环境监察支队牵头实施全州工业污染源超标问题整治任务，各县市、园区环保部门要严格按照工作安排加大超标排放整治力度，针对发现的问题，要建立整改台帐，采取限期整改一批、挂牌督办一批、淘汰关闭一批等措施，全面清理超标企业，并将超标排放问题及整改情况向社会公开。对违法行为依法处罚的同时，能立即整改的，要责令企业立即整改解决；一时难以完成整改的，要责令其明确落实整改的措施、责任和时限；对重大问题要实行挂牌督办，跟踪整改；问题严重、达标无望的，要依法提请地方人民政府责令关闭。各县市、园区环保部门要根据排查和评估结果，务必在2017年5月10日前确定10个行业超标企业基数，2017年7月起，每月5日前报送《全州10个行业超标企业清理汇总表》（见附件3），每双月5日前报送《全区10个行业超标企业清理明细表》（见附件4），并于2017年9月底前全面完成10个行业超标企业清理整治任务；被列入10个行业超标企业清理名单的企业要参照自治区环保厅制定的超标企业达标升级改造路线，制定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案，于2017年6月底前报州环保局备案，并确保按时完成治理任务。
第六阶段：总结上报阶段（2017年11月15日前）。各县市、园区环保部门于2017年11月15日前对本行政区域年度达标计划任务落实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形成工作报告，并报送至州环境监察支队。总结报告至少应包括四部分内容：一是工作开展情况，包括排查数量、评估结果、整治进度等信息；二是主要工作成果，要重点突出排查、评估和整治等方面的成效，并提供具体事例和详实数据；三是查找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存在的不足;四是分析问题存在的原因，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全面实施达标计划。各县市、园区环保部门要切实提高认识，加强组织协调，狠抓工作落实，大力促进工业污染源实现全面达标排放，确保年度达标计划任务取得实效。
（二）严格责任实施责任追究。各县市、园区党（工）委、政府（管委会）要严格落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制度，指导相关部门做好超标企业清理整治工作，对列入清理清单的企业逐一落实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确保按时完成清理整治任务；州环保局监测监察科要根据各县市、园区超标企业清理整治情况，组织开展督察，督促县市（园区）做到全面清理，按时完成清理任务，对应当列入清单而未列入，瞒报、谎报、漏报的责任人，报请自治州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严肃问责；州环境监察支队要按月调度进展，并结合日常随机抽查、督查、稽查等工作将对重点区域、重点行业达标计划实施情况进行抽查，定期通报有关情况；我局将对超标企业清理整治工作推进不力，进展缓慢、环境质量一段时期得不到有效改善、区域内企业超标排放情况严重的县市（园区）实施公开约谈、项目限批等措施。
（三）鼓励社会参与做好宣传报道。要推广实施环保有奖举报，鼓励公众、环保组织、行业协会、同业企业积极参与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媒体，加大典型环境违法行为曝光力度，及时公开查处结果，形成有力震慑，营造良好的环境守法氛围。

